附件：

江苏省水运市场秩序和服务质量检查意见

2021年6月1-3日，检查组赴江苏省开展了水运市场秩序和服务质量检查，其中检查组第一小组赴泰州市华通船务有限公司、泰州高港汽渡有限公司、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长江行游轮有限公司、江苏省兴联海运有限公司开展了国内、国际水路运输市场检查；第二小组赴南通通沙港务有限公司、南通通海港口码头有限公司、南通通常港务有限公司、镇江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国家能源集团谏壁发电厂码头、华能南京金陵发电有限公司码头、南京港龙潭天宇码头有限公司、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开展了船舶靠港使用岸电情况检查，赴江苏润祥新能源有限公司对镇江船舶LNG加注站建设情况进行了检查。现将检查有关情况反馈如下：

1、 发现的问题

(一)国内、国际水路运输市场检查情况。
1.水路运输证件管理有待规范。泰州高港汽渡有限公司《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及其所属两艘船舶《船舶营业运输证》经营范围中只记载旅客运输，未记载车辆运输，与实际从事的汽渡运输不一致，经营范围表述不规范。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更名后，所属船舶《国际海上运输船舶备案证明书》相关信息未及时变更。

2.部分公司经营行为有待规范。泰州市华通船务有限公司未能提供普通货物托运人身份信息、托运货物信息等普通货物运输经营台账，落实货物实名制要求不到位。泰州高港汽渡有限公司在渡口未明显张贴禁止和限制旅客携带物品目录。

3.部分公司安全和防疫管理有待加强。泰州市华通船务有限公司船岸视频监控系统使用不正常，现场抽查发现有十余艘船舶无法连接视频监控系统；公司对所属船舶多次重复发生的违章停泊、未履行进出港报告等违规行为整改不到位,未形成闭环管理。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机务管理人员对部分船舶的登轮检查频次未满足公司规定要求；对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发出的警报提示信息处理不及时。江苏省兴联海运有限公司海务、机务管理人员对船舶安全检查的计划制定和现场检查落实不到位；公司虽制定了船舶防疫手册，但未将其纳入安全管理体系受控文件管理。泰州高港汽渡有限公司对渡运旅客和车辆未开展安全检查。

4.部分船舶不满足消防和逃生要求。泰州高港汽渡有限公司所属“高港渡9”轮右舷中部甲板消防栓的临近位置未按规定设置消防水带，无法保证消防的及时性。南京长江行游轮有限公司所属“长江传奇”轮未标识逃生脱险通道线路；三层甲板救生筏摆放设置不合理，外部进入救生筏停放区的通道摆放登乘软梯，影响通道畅通。

（二）船舶靠港使用岸电和LNG加注站建设运营检查情况。

1.码头岸电设施技术参数信息公开有待加强。镇江市交通运输局未通过网站等渠道向社会公开码头岸电设施技术参数信息，也未将码头岸电设施技术参数信息通报当地海事管理机构。南通、镇江和南京市被检查的8家港口企业均未通过企业网站等渠道向社会公开码头岸电设施技术参数信息。

2.岸电使用管理制度有待完善和落实。镇江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岸电设施管理制度和事故应急预案不完善、岸电设施未正常使用。镇江、南通市被检查港口企业尚未完全落实省发布的免岸电服务费政策。

3.岸电设施适用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南通、镇江和南京市被检查的8家港口企业的高压岸电设施还不能完全满足靠港船舶用电需求。
    4.镇江船舶LNG加注站建设进展滞后，今年底前建成并基本具备运营条件的难度较大。
二、有关要求

（一）进一步加强国内国际水路运输市场管理。

指导有关地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规范行政许可行为，严格按规定要求发放水路运输行政许可证件。对许可备案事项发生变更的，督促企业按规定及时办理变更手续。指导企业切实履行主体责任，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严格落实安全和防疫管理要求，强化岸基支持，切实保障船舶运营安全。

（2） 进一步加大岸电相关法规政策的宣贯和落实。

加大《长江保护法》《港口和船舶岸电管理办法》等法规以及部、省相关文件的宣贯落实，组织编制实施船舶和港口岸电设施改造计划，督促港口和航运企业制定落实岸电使用制度，指导港航企业签订岸电使用协议。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海事管理机构要进一步加强联动，共同强化岸电使用服务和监管，推动尽早实现船舶靠港岸电常态化使用。加快推进镇江LNG加注站建设进度，确保今年底前建成并基本具备运营条件。


